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
校园消费卡开通图书馆借阅权限申请表（个人）
	单位名称
	
	申请人
	

	申办人员类别
	□教职工亲属     □开发区行政事业单位员工    
□已毕业校友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电话
	

	身份证号
	
	Email
	

	一卡通帐号
	
	是否新办
	  □是    □否

	申请理由
	

	相关部门/学院
意见
（无担保申请人本栏不需要填写）
	我作为校内担保人愿意为申请人办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借阅证提供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申请人未清还图书或未交纳滞还金，我愿为被担保人赔偿图书及交纳滞还金，并向被担保人追偿。校内担保人所在相关单位主管在签字盖章确认校内担保人确实为本学院签订正式合同的在职员工。
担保人（签名）：
教工号：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图书馆
经办人意见
	· 需向财务部缴纳押金：______
· 本年度尚有剩余办证额度，同意办理____张，有效期一年。
· 本年度校外办证额度已满，不予受理。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图书馆
负责人意见
	
[bookmark: _GoBack]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    明
一、借阅权限
1.凭本人借阅证每次最多可借我馆普通馆藏5册，借期60天。
2.可在馆查阅报纸、期刊和网上电子资源。
3.借阅证仅限本人使用，有效期为1年，有效期满须重新申请方能继续使用。
二、特别说明
1.校内担保人在担保期限内离职，应提前通知被担保人，在本人办理离校手续前一起到图书馆办理解除担保手续。我馆将同时注销被担保人的借阅权限，直到被担保人找到新的担保人为止。
2.个人申办借阅证，由校内担保人与图书馆确认校外办证剩余额度反馈申请人。下载并填写《校园消费卡开通图书馆借阅权限申请表（个人）》，由所在单位及校内相关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经审核通过后携带相关材料与校内担保人一起到图书馆总服务台申请办理。图书馆经审核同意后，5个工作日内开通借阅权限。联系电话：0596-6288357
－－－－－－－－－－－－－－－－－－－－－－－－－－－－－－－－－－－－－－－－－－
该读者借阅权限已关闭，允许退还押金。          负责人：
                                              图书馆（盖章） 
                                                            年    月    日 

